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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儿童家庭教育服务指南》
（送审稿）编制说明

一、项目背景

（一）国内外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情况

1.国内外现行相关法律法规情况

国内方面，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

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共同构设了

以家庭监护为主，以监护支持、监督和干预为保障，以国家

监护为兜底的未成年人监护制度体系。上述法律涉及未成年

人权利保护及家庭教育指导与服务的一般性立法，各有联系，

同时互为补充。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是

国内首部关于家庭教育的立法，一方面规定了新时代家庭对

儿童成长的责任，要求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按照未成年人的个

体差异和身心发展规律，对未成年人在德智美体劳等方面进

行培育、引导和影响。另一方面体现了国家对家庭教育指导

的纲领性要求，以及政府在家庭教育指导与服务中的公益性

责任，明确当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不正确履行亲权责任侵害未

成年人合法权益时，有关职能部门可依法责令其接受家庭教

育指导，通过协同社会力量提供监护支持和干预，保障未成

年人的身心健康发展。

国际方面，1989 年通过的《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是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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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全球范围儿童权利保护领域最全面、最具影响力的国际公

约，为各国制定相关法律和政策提供了基本框架。《联合国儿

童权利公约》确立了儿童的四项基本权利：生存权、发展权、

受保护权和参与权。强调家庭在儿童成长中的核心作用，要

求缔约国为家庭提供支持，确保儿童在家庭环境中健康成长，

要求缔约国为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提供必要的帮助，以履行其

抚养和教育儿童的责任。例如日本在《儿童福利法》《教育基

本法》中原则性地规定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规定父母或其

他监护人有责任为子女提供必要的教育，要求政府和社会为

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提供支持。并以此为法律依据出台了第一

部家庭教育地方性法规《熊本家庭教育支援条例》（2013），

确立了“支援家庭教育”的基本理念，全面推进支援家庭教

育的政策措施，促进父母及其他监护人更好地学习和成长，

引导儿童学习做父母的知识等。美国在《儿童虐待预防与处

理法》（CAPTA，2019）中要求各州建立儿童保护服务系统，

防止虐待和忽视儿童。同时为困境家庭提供支持服务，包括

家庭教育指导和心理健康服务。在《儿童与家庭服务改进与

创新法案》（Child and Family Services Improvement and

Innovation Act, 2011）中提出强化儿童福利服务的创新，

包括家庭教育指导、心理健康支持，要求各州制定计划以改

善困境儿童的家庭环境。

2.国内外相关标准情况

国内方面，目前尚无国家、行业层面关于困境儿童家庭

教育指导方面的标准，已发布的地方标准中关联“家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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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服务”“家庭教育服务”关键词的相关标准如下：

①吉林：DB22/T 2134-2014《0 岁～3岁婴幼儿家庭教育

服务规范》

②哈尔滨：DB 2301/T 101—2021《家庭教育服务规范》

③黑龙江：DB23/T 3332—2022《家庭教育服务机构服务

规范》

④湖北：DB42/T 2229.1-2024《家庭教育指导服务规范

第 1 部分：家庭教育指导师》

⑤湖北：DB42/T 2229.2-2024《家庭教育指导服务规范

第 2 部分：家庭教育服务机构》

⑥遂昌：DB3311/T 298—2025《社区（村）家庭教育指

导服务规范》

本文件与上述地方标准不构成关联性，本文中条款未引

用上述地方标准。

国外方面，目前尚未检索到发达国家关于困境儿童家庭

教育指导服务相关技术标准或规范，本文中条款无引用国外

相关标准。

（二）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及意义

未成年人是祖国和民族的未来，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关乎

亿万家庭幸福安宁。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未成年人工作，关

心未成年人成长，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少年儿童是祖国

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强调培养好少年儿童是一项战

略任务，事关长远。中共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包括未成年

人救助保护在内的基本公共服务的标准化工作，《国家基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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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服务标准（2023 年版）》将特殊儿童群体基本生活保障、

困境儿童保障、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三类事项列为国家基

本公共服务事项；《国家“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提出“推

进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建设”“健全完善基本公共服务标准

体系”；《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提出“推进基本公共服务标

准化建设”。

近年来，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以下简称《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

年人保护法》（以下简称《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以下简称《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实

施，使得家庭教育由“家事”上升为“国事”。家庭作为儿童

社会化的最初场所，对儿童的认知、道德、情感和人格的发

展具有终身的影响。社会中因监护失职导致的未成年人被遗

弃、虐待、暴力伤害，以及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现象，多与父

母家长缺乏正确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技巧方法有关。困境儿童

作为社会纽带薄弱或边缘的群体，其往往存在家庭教育缺失

或不足的问题，导致儿童在成长过程中因监护人“教而无方、

教而不当”或是“养而不教、监而不管”等问题出现严重心

理创伤、不良行为或走向违法犯罪。

当前，家庭教育服务虽有法律法规的指引，但仍缺乏国

家、省、市层面关于介入困境儿童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标准

指南，亟待标准的引领和规范。通过制定符合深圳实际的困

境儿童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指南，有助于引导儿童福利和保护

队伍依法提供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促使困境儿童的父母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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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监护人有效履行家庭教育的职责，从而满足新时代儿童关

爱服务需求，切实保障特殊群体的基本权益。

二、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本文件的制定计划由深圳市民政局提出。2024年4月7日，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关于下达2024年深圳市地方标

准计划项目任务的通知》，《困境儿童家庭教育服务指南》正

式获深圳市地方标准立项（排序第23号）。本文件由深圳市未

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深圳市鹏星家庭暴力防护中心、深圳

市南山区南风社会工作服务社、深圳市温馨社工服务中心联

合起草。

（二）主要起草过程

（1）成立标准编制小组

2024年4月，深圳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牵头联合深圳

市鹏星家庭暴力防护中心、深圳市南山区南风社会工作服务

社、深圳市温馨社工服务中心组建标准编制小组，建立工作

联络机制，并制定标准研制工作方案，明确各参与单位或人

员职责分工、研制计划、时间进度安排等情况。

（2）起草标准初稿

2024年5月—7月，标准编制小组收集整理了国内外未成

年人救助保护服务、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相关政策文件、标准、

论文、报告等文献，整合已有研究成果,并多次召开工作部署

会议，组织行业人士和社会组织座谈研讨，听取需求建议，

明确了标准的主要框架，确定了标准的主要章节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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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8月—9月，标准编制小组完成标准框架搭建，文

件第一稿框架和主题内容完成，形成标准初稿。

2024年10月28日—11月5日，第一次向全市相关业务党政

群机关单位及各区民政局（含新区、深汕特别合作区统战和

社会建设局）共28家单位征求意见，共收到反馈意见38条，

其中无意见21条，有意见单位7家17条，采纳4条，部分采纳

12条，不采纳1条。

2024年12月3日—12月11日，第二次向全市相关业务党政

群机关单位及各区人民政府（含新区、深汕特别合作区管理

委员会）共28家单位征求意见，共收到反馈意见34条，其中

无意见22条，有意见单位6家12条，采纳10条，不采纳2条。

经汇总，两轮征求意见共收到反馈意见59条，其中无意

见30条，有意见单位9家29条，采纳14条，部分采纳12条，不

采纳3条。

三、地方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以及与国内领先、国际先

进标准的对标情况；

（一）文件编制原则

1.合法性原则

文件技术指标和内容应与国家行业政策保持一致，符合

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基本要求，与国家行业标准相协调。

2.专业性原则

术语、分类、量值、符号等基础通用内容应遵守国家标

准、 地方标准、行业标准。

3.适用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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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民政系统关于困境儿童关爱保护法定职责，编制适

用性强，易于操作的困境儿童家庭教育服务指南，确保监护

困境儿童得到优质的基本公共服务。

4.规范性原则

本文件按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

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要求进行编写。

（二）文件主要内容依据

本文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

进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深圳市困境儿童家庭教育指导

服务实践经验编制而成。

（三）与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标准的对标情况

吉林省《0岁～3岁婴幼儿家庭教育服务规范》(DB22/T

2134-2014)适用范围为 0～3岁婴幼儿家庭教育，规定了 0～

3 岁婴幼儿的家庭教育理念、教养内容与要求、发展评价等

方面的内容，与本文件内容不一致。

哈尔滨市《家庭教育服务规范》（DB 2301/T 101—2021）

规定了家庭教育服务规范的术语和定义、总体原则和要求、

管理、服务类型、服务要求、质量管理与监督等，适用范围

为各级各类家庭教育指导机构、社会团体对新婚夫妇、孕妇、

18 岁以下儿童、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开展的家庭教育指导行

为，服务对象侧重范围为全体儿童，有关困境儿童的家庭教

育指导课程与服务内容缺乏针对性，与本文件规定的内容不

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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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家庭教育服务机构服务规范》(DB23/T 3332

—2022)规定了家庭教育服务机构服务规范的术语和定义、伦

理价值和基本原则、基本要求、机构管理、服务内容、服务

方法、服务流程、服务质量，适用于规范家庭教育服务机构

开展服务，与本文件内容不一致。

湖北省《家庭教育指导服务规范 第 1部分：家庭教育指

导师》(DB42/T 2229.1-2024)适用于该省家庭教育指导师的

培养、准入、培训、考核和管理，规定了家庭教育指导服务

的术语和定义、总体原则、家庭教育指导师要求、服务内容

和流程，适用范围不一致；《家庭教育指导服务规范 第 2部

分：家庭教育服务机构》（DB42/T 2229.2-2024）适用于规范

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机构提供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规定了家

庭教育服务机构的术语和定义、基本原则、机构管理、服务

内容、服务方式、服务流程、服务要求、服务评价等，侧重

家庭教育服务机构管理，未涉及针对困境儿童家庭教育指导

服务的规定，与本文件规定的内容不重复。

遂昌县《社区（村）家庭教育指导服务规范》（DB3311/T

298—2025）规定了社区（村）家庭教育指导服务规范的术语

和定义、场所与设施要求、服务人员、服务内容、年度评估

的要求，适用于社区（村）家庭教育指导的服务，未涉及对

困境儿童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规定，与本文件规定的内容不

一致。

综上所述，与本文件相关的国家标准尚未出台，目前相

关行业标准、团体标准的内容与范围与本文件将要制定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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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和范围不一致，广东省内也尚未发布相应标准，诸如吉林、

哈尔滨、黑龙江、湖北、遂昌等地有发布家庭教育服务相关

工作要求和内容的标准，可部分作为本文件的指引，但与本

文件所聚焦的困境儿童服务发展与管理诉求有所不同。故为

更好地服务本市困境儿童及其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有关监护监

督、监护支持、监护指导业务的开展，规范基层儿童工作队

伍或相关组织依法依规为有需要的困境儿童开展家庭教育指

导服务要求，亟须制定本文件。

四、主要条款的说明以及主要技术指标、参数、试验验

证的论述；

本文件不涉及技术指标、参数、试验验证情况，现将主

要条款说明如下。

（一）范围

给出了本文件规定的内容和适用的范围。

（二）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按照指南类标准编写要求，规范性引用了 MZ/T

059 社会工作服务项目绩效评估指南，用于指导开展困境儿

童家庭教育指导工作成效评估工作。

（三）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给出了困境儿童、家庭教育、家庭教育指导、家

庭教育指导机构、家庭教育服务机构的术语和定义。

（四）工作原则

本文件给出了开展困境儿童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应遵循的

五项原则，包括个别化原则、创伤知情原则、协同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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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性原则、儿童参与原则。

（五）指导课程

本文件结合深圳市困境儿童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工作实践

经验，给出了开展困境儿童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 8类方向性

指导课程纲目，包括儿童基本养育知识与技巧、儿童权利与

监护责任、儿童健康与安全、儿童社会心理发展、儿童情绪

管理与社交、家庭亲子互动课程、家庭管理与家风建设、其

他课程。

（六）工作机构

本文件介绍了有关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工作机构及

工作内容。

（七）指导情形

本文件给出了开展困境儿童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三类指

导情形，包括主动指导、督促指导、强制指导。

（八）指导方法

本文件给出了开展困境儿童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四种指

导方法，包括团体指导、小组活动、个别咨询、个案服务。

（九）指导流程

本文件给出了开展困境儿童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指导流

程，包括团体指导服务流程、小组服务流程、个案服务流程。

（十）工作评价与改进

本文件参考MZ/T 059《社会工作服务项目绩效评估指南》，

给出了困境儿童家庭教育指导工作评价与改进内容，包括建

立工作质量评估机制，引入第三方开展服务质量成效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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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投诉反馈机制，及时处理服务对象及其家庭所反映的问

题等内容。

（十一）附录

附录给出困境儿童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开展过程中所需要

的资料性文书样式、工作用表和工具量表，具体包括《督促

接受家庭教育指导建议书》《责令接受家庭教育指导令》《家

庭教育指导个案知情及授权同意书》《家庭教育指导个案基本

资料表》《家庭教育指导个案预估表》《接受强制家庭教育指

导个案时数评估表》《家庭教育指导个案计划表》《家庭教育

指导个案服务记录表》《家庭教育指导个案工作评估表》《家

庭教育指导个案结案表》。

五、是否涉及专利等知识产权问题

无相关情形。

六、重大意见分歧处理依据和结果

无相关情形。

七、实施标准的措施建议

本文件为深圳市困境儿童家庭教育服务指南，对有关职

能部门依法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工作具有积极的指导意

义。标准发布后，建议由标准提出单位统一组织开展标准宣

传贯彻工作。

（一）做好标准宣传。标准发布后，建议编制“规范解读”

“图解规范”等学习材料，通过文字、图样解读等方式，深入

浅出对该标准文件加以说明，提高本文件的知晓率。

（二）组织培训学习。集中组织市、区两级民政部门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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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儿童工作人员等开展培训学习，对标准各章节内容进行

深入细致地讲解，推动标准的落地实施。

（三）开展监测实施。加强与标准使用单位的沟通，收集

标准实施过程中的改进建议，不断提升困境儿童家庭教育指

导服务的精细化、规范化、标准化水平。

八、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无相关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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